
淄博市博山区第一中学信息公开咨询指南

为便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及时、准确获取博山区第

一中学的办学信息，提高学校工作的透明度，建设法治校园，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 492

号公布，国务院令第 711 号修订，以下简称《条例》），编

制本指南。

一、主动公开学校信息

（一）主动公开学校信息的分类、范围和编排体系

本单位，在职责范围内，负责主动或依申请公开下列各类

政务信息：

1. 学校概况

主要包括：学校办学性质、主管部门、办学地点、联系

方式、办学规模、办学条件、办学特色、师资水平、荣誉奖

励、历史沿革；学校领导班子成员姓名、职务、简历、分工；

学校内设机构的名称、职能、联系电话；学校现有有效的规

章制度。

2.规划统计

主要包括：学校综合、专项发展规划；学校学年度（或学

期）工作计划或重点工作任务；各项规划、计划、任务的执



行情况、完成情况；学校年度统计数据，包括但不限于在校

生数据、教师数据、办学条件数据等。

3.财务信息

主要包括：学校年度经费预算信息、决算信息；大宗物资

采购信息和重大基建工程招投标信息；学校的收费（含代收

费）项目、收费标准和收费依据。

4.招生录取

主要包括：招生范围、招生计划、招生程序、招生条件、

咨询电话、救济途径；录取新生信息。

5.教育教学

主要包括：教学计划、教学活动等信息；教科书和教辅

材料选用、使用目录信息；教学研究活动、成果等信息。

6.教师管理

主要包括：本校的教师招聘计划、拟聘用人员名单等；对

教师县级（含）以上各类评先树优、表彰奖励等的拟推荐人

员名单。

7. 学生管理

主要包括：适用于本校的学生资助政策、申请指南等；

对学生县级（含）以上各类评先树优、表彰奖励、加分保送

等的拟推荐人员名单。



8. 体育美育

主要包括：学校体育工作自评结果、学校体育发展年度

报告、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自评结果、学校艺术教育发展年度

报告、劳动教育开展情况等相关信息。

9.校园安全应急管理

主要包括：学校各项安管管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课堂

教学安全管理、体育课安全管理、实验课（实践活动、实习

实训）安全管理、食品安全管理、校车安全管理、校舍安全

管理、消防安全管理、宿舍安全管理等；学校各项突发事件

应急预案,包括但不限于安全事件、自然灾害、卫生防疫等。

10.信息公开咨询指南

主要包括：学校接受信息公开咨询的电话号码、接受咨

询的时间，接受书面咨询的通信地址、邮政编码等信息。

（二）公开形式

1.微信公众号“淄博市博山区第一中学”

2.其他：班会、家长会、家委会等。

（三）公开时限

本单位主动公开的政务信息，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及时公开。



二、依申请公开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本单位申请获取主动公开

以外的政务信息。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第三十六条的规定能够作区分处理的外，一般不提供需

要对现有信息进行加工、分析的政务信息。

（一）申请接收渠道

1.当面提交

受理机构名称：淄博市博山区第一中学。

办公地址：淄博市博山区李家窑北街 54 号。

办公时间：9:00-11:30，14:00-17:00（节假日除外）。

联系电话：0533-4183437

2.信函申请

申请人可通过邮政寄送方式向本单位提交申请。

受理机构名称：淄博市博山区第一中学。

联系电话：0533-4183437。

通信地址：淄博市博山区李家窑北街 54 号，淄博市博山

区第一中学办公室（收），同时须在信封左下角注明“信息

公开申请”字样。



邮政编码：255200。

（二）申请注意事项

1.申请表应准确写明申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联系方式、

获取信息的方式及其载体形式。所需信息内容描述应当指向

明确，建议详尽提供所需信息的名称、文号或者便于查询的

其他特征性描述。

2.当面申请的，应当出示有效身份证件；通过邮政寄送提

交申请的，应随申请表附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

3.收费标准

本单位关依申请提供政府信息，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印发<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管理办法>的通知》（国办函

〔2020〕109 号）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政府

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管理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鲁政办字

〔2020〕179 号）收取信息处理费。

（三）申请办理的有关说明

本单位对收到的信息公开申请，将根据有关规定分别作出

处理和答复。

1.对于符合《条例》申请要求的，按《条例》第三十六条

作出答复。



（1）所申请公开信息已经主动公开的，告知申请人获取该

政务信息的方式和途径。

（2）所申请公开信息可以公开的，向申请人提供该政务信

息，或者告知申请人获取该信息的方式、途径和时间。

（3）根据相关规定决定不予公开的，告知申请人不予公开

并说明理由。

（4）经检索没有所申请公开信息的，告知申请人该政府信

息不存在。

（5）所申请公开信息不属于本单位负责公开的，告知申请

人并说明理由；能够确定负责公开该政务信息的行政机关的，

告知申请人该行政机关的名称、联系方式。

2.办理期限：本单位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能够当场答

复的，应当当场予以答复。不能当场答复的，应当自收到申

请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如需延长答复期限的，

应当经本单位负责人同意，并书面告知申请人，延长答复的

期限最长不得超过 20 个工作日。

3.申请不符合《条例》《办法》有关规定的，向当事人说

明有关情况，或者指引其向相关单位咨询或按其他有关程序

办理。

三、不予公开



1.依法确定为国家秘密的政府信息，法律、行政法规禁止

公开的政府信息，以及公开后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

经济安全、社会稳定的政府信息，不予公开。

2.本单位的内部事务信息，包括人事管理、后勤管理、内

部工作流程等方面的信息不予公开。

3.本单位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形成的讨论记录、过

程稿、磋商信函、请示报告等过程性信息，不予公开。法律、

法规、规章规定上述信息应当公开的，从其规定。


